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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及相關

事宜 

一、申請期限為開學日 108 年 2 月 18 日至 6 月 30 日止，學

位考試應於 108 年 7 月 31 日之前舉行，請勿延期。 

1.申請資格：修畢本系碩士規定應修科目及學分數（含本學期

將修畢），且已選修「論文」之研究生，詳細規定請參閱「研

究生學位考試辦法」。 

2.請至本校校務系統登錄進行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作業，列印

「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書」，並檢附下列資料送指導教授審核

及簽章後，回擲至系所辦理資格初審。 

(1)論文初稿(2-3頁)。 

(2)線上偵測剽竊系統比對結果。 

(3)歷年成績單(蓋有教務處章)。 

(4)選課清單(校務系統/查詢/【選課】選課清單/107學年第 2學期)。 

3.線上偵測剽竊系統，請至本校圖書館首頁→資源查詢→學位

論文→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，點選操作手冊並申請

取得帳號，進行論文比對後，列印原創性報告第一頁總表，

作為學位考試申請附件，以供指導教授初步審查；指導教授

認為有必要時，請提供完整原創性報告供指導教授審查。 

備註 

※建工校區 107學年度起入學的研究生，才須檢附學術研究倫理課程修課

證明。 

※申請說明：請參照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系統-學生操作手冊。 

※學位考試委員名單：包含指導教授 (不得擔任召集人) ，人數為 3至 5

人，其中校外委員不得少於 1人(其餘委員，請自行詢問指導教授)。 

※論文初稿格式規範：請參照『學位論文撰寫體例參考』(碩專班班別請

修改為:碩士在職專班)。 

二、學位考試申請審核通過後，若要修改或異動考試委員，請於口試

前二週提出申請： 

至『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作業系統』，點選『異動/考試委員異動

https://acad.nkust.edu.tw/var/file/4/1004/img/218/L-2-13.pdf
https://acad.nkust.edu.tw/var/file/4/1004/img/218/L-2-13.pdf
http://webap.nkust.edu.tw/nkust/
http://www.lib.nkust.edu.tw/portal/portal__theses_cmp_sys.php?button_num=_theses_cmp_sys
http://www.lib.nkmu.edu.tw/lib/download/downloadform/Turnitin%E4%BD%BF%E7%94%A8%E6%8C%87%E5%8D%97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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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』，登錄資料後列印申請書，經由指導教授審核並簽章後，

回擲至系所辦理初審。 

三、撤銷學位考試申請，請於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前提出申

請： 

至『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作業系統』，點選『異動/學位考試撤銷

申請』，登錄資料後列印申請書，經由指導教授審核並簽章後，

回擲至系所辦理審核。 

四、口試前請至系辦領取口試委員聘函(由教務處製發口試委員聘

函)。 

五、口試當天，請自行備妥下列資料(至”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作

業系統”中列印，並於口試後回擲至系辦)： 

1. 學位論文考試審定書中文 1張、英文 1張(請自行準備，系辦

無提供)。 

2. 學位考試評分表 N 張(每位口試委員各 1 張)。 

3. 學位考試總評分表 1 張(須由召集人評分並簽名）。 

4. 口試及交通費印領清冊（註：須經系所審核通過才可以列印；口試

當天，務必請口試委員簽名及填寫身分證字號）。 

備註： 

※依據研究生學位論文指導費暨學位考試委員口試費交通費支給辦

法: 

每位碩士生學位考試委員口試費及交通費合計給付總額以新臺幣五

千元為上限。 

六、離校前： 

1.完成學位論文考試後，修正論文經指導教授核閱後，進入本

校圖書館首頁→博碩士論文全文上傳系統，上傳論文。印製

論文本或辦理離校手續前請務必確認論文題目，若論文封

面、內文所登載之論文題目與研究生學位考試(總)評分表不

符者，或未繳交相關離校手續資料，不得辦理離校手續。論

文題目不符者，請填寫「學位考試論文題目修正申請表」，經

https://cloud.ncl.edu.tw/nkust/
https://acad.nkust.edu.tw/var/file/4/1004/img/212/F-2-52.doc
https://acad.nkust.edu.tw/var/file/4/1004/img/212/F-2-52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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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導教授或召集人核章後，送教務處辦理更正。 

2.依據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十一條規定：辦理通過學位考試之

研究生，至遲應於次學期開學日前，繳交附有考試委員審查

並簽字通過之論文至圖書館，並以文件、錄影帶、錄音帶、

光碟或其他方式，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

館保存之。逾期未完成者，次學期仍應繼續註冊；至修業年

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，學位考試成績視同零分，應予退

學。預定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畢業之研究生，請務必於 108 學

年度第 1 學期開學前繳交論文完成離校手續。 

七、系辦離校手續： 

1. 填寫 IEET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。 

2. 繳交 1本論文精裝本 (含審定書，論文外皮為黑底燙金）。 

 

https://acad.nkust.edu.tw/var/file/4/1004/img/218/L-2-13.pdf

